附件2

2017年泉州市造林绿化方案
一、建设任务

全市造林绿化总任务为438800亩，具体有：

（1） 植树造林任务79100亩。1. “三带一区”建设54300亩，其中：沿海防护林基干林带建设6100亩、生物防火林带建设2000亩、高速公路森林生态景观通道建设300亩、乡村生态景观林建设1500亩、中心城区环城一重山森林生态景观提升9400亩和重点生态区位林分修复35000亩。2.其他人工造林更新24800亩，其中：珍贵用材树种造林13000亩、不炼山造林8000亩、其他人工造林更新3800亩。

（二）森林抚育任务120000亩。1.近三年新造生物防火林带抚育22347亩。2.重点林分森林抚育46800亩。3.一般林分森林抚育50853亩。

（三）封山育林任务239700亩。1.沿海防护林基干林带封山育林15080亩。2.其他林地封山育林224620亩。
（四）林业碳汇项目2个。安溪县、德化县各1个。

二、建设类型

“三带一区”建设：包括沿海基干林带建设（沙岸泥岸人工造林、岩岸人工造林和林带修复）、生物防火林带建设、森林生态景观带建设（高速公路森林生态景观通道建设、中心城区环城一重山森林生态景观提升、乡村生态景观林建设）和重点生态区位林分修复。

不炼山造林：大力提倡不炼山造林，将造林地内的非目的树种、杂草杂灌及藤类进行砍伐，保留部分树干通直、材质优良的阔叶树种幼树，进行耙带补植、造林，维护地力和生物多样性。

珍贵用材树种造林：包括荒山荒地造林、采伐迹地和火烧迹地更新，优先发展优良乡土树种，推广引种成功的外来珍贵用材树种，大力推进具有区域特色的珍贵树种木材战略储备基地建设。

生物防火林带建设：选择山脚田边及其一重山山脊等重点火险部位建设生物防火林带，做到因害设防，适地适树。

有关技术要求按照省林业厅制定的建设标准执行。
三、补助标准

市级以上资金补助标准为：
（一）高速公路森林生态景观通道建设每亩补助10000元。
（二）乡村生态景观林建设每亩补助10000 元。
（三）中心城区环城一重山森林生态景观提升工程每亩补助5000元或2000元，其中：每亩补助2000元标准的地块其补植套种密度按32株/亩标准执行（其它技术要求按省林业厅制定的建设标准执行）。
    （四）沿海防护林基干林带建设中，沙、泥岸人工造林（含滩涂人工造林）每亩补助2000元（其中：租用非林地造林，租期20年，每亩另一次性补助10000元；互花米草除治每亩另补助1500 元；喷滴灌设施建设每亩另补助1200元），岩岸人工造林每亩补助500元，林带修复每亩补助500元。

    （五）生物防火林带建设每亩补助1000元。

    （六）重点生态区位林分修复每亩补助500元。

（七）珍贵用材树种造林每亩补助500元。

（八）不炼山造林每亩补助200元。

    （九）生物防火林带抚育和重点林分森林抚育每亩补助 100元。

    （十）林业碳汇项目建设每个补助5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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